
110年度總務(採購)人員分區研討座談會

地點：桃園市公埔國小

時間：110年04月29日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總務諮詢輔導團招標作業諮詢小組

第2場次【桃園、龜山、蘆竹、大園區】

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小 黃穗芳主任

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 沈得中主任

以午餐招標採購為例—總務案例實務分享



課程內容：

一、招標作業簡述

二、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

三、採購缺失態樣既改善建議



學校採購稽核分析-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小組

◆106年度採購缺失錯誤態樣

一、準備招標文件



◆107年度採購缺失錯誤態樣

一、準備招標文件

學校採購稽核分析-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小組



學校採購稽核分析-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小組

◆108年度採購缺失錯誤態樣

一、準備招標文件



學校採購稽核分析-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小組

◆109年度採購缺失錯誤態樣

一、準備招標文件



近年因積極查察智慧產品採購，發現資、規格限制競爭之情事較之前略升
另招標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，也是近年之常見缺失

年度

錯誤態樣
準備招標文件 刊登招標公告 履約程序

106年 48.3% 13.3% 13.8%

107年 46.2% 16.4% 15.5%

108年 37.01% 19.07% 16.2%

109年 33.88% 19.67% 14.64%

學校採購稽核分析-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小組



桃園市學校午餐分類

高中 國中 國小 總計

公 辦 公 營 2 9 57 68

公 辦 民 營 1 8 44 53

外 訂 餐 盒 14 38 39 91

資 源 分 享 0 2 44 46



桃園市學校午餐教育資訊網

桃園市午餐採購手冊範例

自辦

委外

外訂餐盒

http://lunch.tyc.edu.tw/edu/Module/Home/Teacher_Index.php




招標作業簡述-規劃階段注意事項

1. 簽辦採購(依據法條並載明內容、採
購屬性、採購金額、預算金額及預計
金額、及招標方式決標原則)

2.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(審查委員會、
評審小組)及工作小組(可免)。

3. 召開第1次評選委員會議(審查委
員會、評審小組) ，審查評選(審)
項目，若有前例或簡單者可免(簽呈

需敘明)。

需求單位 採購單位

1.召開需求會議
2.確定經費來源
3.製作概算書
（採購單位亦得辦理)

4.簽呈移請採購單位
辦理招標。



招標作業簡述-評分及格最低標(細則64-2)

依據：依本法第52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辦理採購時，
可成立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，採評分方式審查

決標：總平均評分及格以上之廠商開價格標，以最低標決標

注意：
一、分段開標，最後一段為價格標
二、評分項目不包括價格
三、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組成、任務、運作準用採購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及最有利標
評選辦法之規定。



◎評選委員會(審查委員會、評審小組)及工作小組

確定名單簽報機關首長

※簽呈處理－評選委員會(審查委員會、評審小組)簽呈密件處理,
勿會辦其他處室或單位；分繕發文並附採購評選委
員會委員須知。

※成立時機－招標前或開標前(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)，一併成立
工作小組。

招標作業簡述-評選注意事項 108.11.6修正

※公告委員－委員會成立後，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
之資訊網站；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，亦同。但
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有不予公開之必
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，公開前應予保密；未公開者，
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。



※工作小組－3人以上工作小組 ，1人具有採購證照。

※召集&副召集人－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指定，或由委員互選產生。
召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者，應由一級主
管以上人員任之。

※人數－成員5人以上，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
員派兼或聘兼之，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
於1/3，並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，但排除公
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之現職人員。

※機關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員應全程出席。

招標作業簡述-評選注意事項 108.11.6修正



※教育部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
「學校午餐品質管制及執行情形」專案報告

※迴避原則：
校長是否適宜擔任評選委員會主席，請各縣市政府考量學校情

形及實務運作，自行規範。建議校長不宜擔任其他學校午餐評選
委員，及營養師不宜擔任縣市學校午餐評選委員。

招標作業簡述-評選注意事項 108.11.6修正



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依照要上網公告的日子
選擇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依照要上網公告的日子
選擇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招標資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甚麼時候
不收取押標金?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工採字第1070278581號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三十九、無押標金之理由為：

(1)勞務採購。

(2)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、財物採購。

(3)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。

(4)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，無收取押標
金之必要或可能者。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領投開標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其他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其他 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其他
以未達公告金額

評分及格最低標為例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-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登錄



一、招標階段：

107年度-66.6% (準備招標文件46.2%)
108年度-65.21% (準備招標文件37.01%)
109年度-63.05% (準備招標文件33.88%)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

二、開標審標、評選(審)階段：

107年度-6.1% (開標程序+審標程序)
108年度-6.94% (開標程序+審標程序)
109年度-6.91% (開標程序+審標程序)

三、決標階段：

107年度-7.3% (決標程序)
108年度-8.01% (決標程序)
109年度-7.95% (決標程序)



◎問題一
違反法規規定，招標文件載有「以本校解釋為準」、
「廠商不得提異議」或「絕無異議」等字樣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招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廠商擁有異議、申訴等救濟權利，機關不得予以限制，
應注意增列字樣之合法性或類似詞句避免記載於招標
文件。

◎法源依據：第六章
本法第 74 條、第 75 條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序號 1-4。



◎問題三
招標文件之資料錯誤，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，例如：
廠商信用證明文件沿用過時規定、引用已停發「公司
執照」、「營利事業登記證」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招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機關辦理採購時，應查詢工程會及本府工務局採購科
或總務諮詢輔導團之網站，最新政府採購法資訊以及
加強行政複核作業。

◎法源依據：第六章
行政疏失、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序號 1-9



◎問題四
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(投標須知、契約範本)未完整載明工程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、本府採購
稽核小組聯絡電話、傳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、桃園市調查處或法務部廉政署之檢舉電
話及信箱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招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招標公告[疑義、異議、檢舉及申訴受理單位]請依序以下步驟：政府電子採購網/帳號授權
/個人資料維護，進行修正。並注意投標須知(範本)第 13 點、第 83 點、第 84 點，以及契
約條款(履約爭議)部份，相關受理單位聯絡資訊是否登載核實。

※調解、申訴受理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投標須知13)、(工程契約範本22、
財務契約範本18、財務契約範本17：名稱+地址+電話)。

※異議、檢舉受理單位：投標須知--工程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、桃園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、
法務部調查局、桃園市調查處、桃園市政府政風處(83)及法務部廉政署(84)。

◎法源依據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0 年11月27日工程稽字第 90046660 號函

100 年7月21日工程企字第10000260990 號函 106 年9 月 20 日工程稽字第10600298570 號函。



◎問題八
招標機關於投標須知第16點，未臻完整勾選及載明細項內容，或逕自
刪除後段「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」。
不可參與投標。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（含工程、財物及勞務）之原
產地須屬我國者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招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加強行政複核作業。業務單位應釐清招標標的所需財物、勞務是否
有限制來原產地，並就個案性質特性核實訂定。

◎法源依據：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105 年 4 月 8 日工程企字第 10500106970  號函釋。



◎問題十二
投標須知第 77 點「全份招標文件包括」（可複選；刊登於政府電子
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，不另檢附）
勾選
（1）「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」，惟該案實際上卻未使用三用文件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招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範本於政府採購法令彙編中有載明此三用文件
使用目的及方法，招標機關視案件性質得參酌使用。

◎法源依據：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 年 10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8815298 號、
89 年7  月 25  日工程企字第89019420 號

107-109錯誤態樣/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範本.pdf


◎問題十三
主持開標人員未經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擔任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開標審標、評選(審)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加強行政複核作業。
得通案簽辦或個案具簽，如由機關首長自行主持者，仍須
有簽辦核准表示意見之依據。

◎法源依據：
本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第2 項。

施行細則50-2.doc


◎問題十八
有關最有利標之招標文件用語錯誤，如~

※以參考最有利標精神辦理者，誤繕為「評選小組」擇定「優勝廠商」。
※準用最有利標者，誤繕為「評審小組」等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開標審標、評選(審)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加強行政複核作業。勿急、勿慌、勿害怕，仔細檢查後再行
上網公告。

◎法源依據：「最有利標作業手冊」
貳 ( 最有利標之適用情形及作業程序 )/ 三 ( 取最有利標精
神擇最符合需要者)第 1 項第 6 款、「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
例」-JP08-作業程序說明第 3 點第 6 款

最有利標及取最有利標精神.doc
最有利標作業手冊-1091110.doc
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最有利標及取最有利標精神(最有利標作業手冊)

適用最有利標 準用最有利標 取最有利標精神
擇最符合需要者

法規依據
(採52-1-3、56) (採22-1-9;22-1-10)

(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
購招標辦法22-1-3；採49)

採購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 公告金額以上 未達公告金額

報上級機關核准 是 否 否

評選方式 成立評選委員會(採94) 成立評選委員會 成立評審小組

成立工作小組 是 是 視需求成立

適用採購類別 工程、財物或勞務 22-1-9至11勞務 工程、財物或勞務

第一次招標廠商家數
第一次3家以上 無限制

3家以上
(可改採限制性招標1家)

是否要議減價
不訂底價為原則

是
固定價格者議價程序不能免

是
固定價格者議價程序不能免

評選第一名廠商稱為 最有利標 優勝廠商 最符合需要者



◎問題二十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決標後未將決標(廢標)結果以書面或電子資料
傳輸方式通知各投標廠商，或刊登決標公告逾法令規定時間；或雖以
書面通知各廠商，然未記載決標資訊應通知事項。

採購缺失態樣改進建議-決標階段

◎改善建議：
機關應依本法第 61  條規定，除刊登決標公告外，並以書面通知各
投標廠商決標結果或無法決標之理由，亦得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
理

◎法源依據：
本法第 61 條、工程會 98 年 9 月 17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415430 號函釋
本法施行細則第 84 條、第85 條

施行細則84.doc
施行細則85.doc


報告人：黃穗芳 沈得中 110年4月29日

感謝聆聽 攜手成長


